
加班后喝酒

好意载同事回家

“和律师， 我好意载同事回家，

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 张先生

经人介绍找到我， 说要咨询一起交通

事故引发的赔偿。 听他细说之后， 我

才发现他遭遇的情况并不简单。

事情发生在几周前的一个雨夜。

张先生和同事韩先生在公司加班到晚

上 8 点多钟， 两人相约一起到附近的

饭店吃饭， 还一人喝了一瓶啤酒。

“我平时酒量很好， 喝一瓶啤酒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打算开车回

家。 他平时不开车， 吃完饭准备打车

回家。”

两人道别后， 张先生回到公司开

车出发， 但经过饭店时， 远远就看到

韩先生仍站在路边。

“我慢慢开到他跟前停了车， 询

问是什么情况， 他说还没打到车。 当

时下着小雨， 我就让他上车， 打算送

他回家。”

上车后， 张先生边开车边询问韩

先生的住址， 随后在导航中搜索路

线。 “这时， 一个外卖小哥骑电瓶车

突然从我车的左前方斜穿过去， 当时

天色很暗又下着雨， 我下意识地试图

避让而猛打方向， 撞上了路边停着的

一辆车， 安全气囊都弹出了……”

张先生因为系着安全带， 因此虽

然惊出一身冷汗却毫发无伤， 但坐在

后排位置的韩先生因为没系安全带，

遭受重击导致肋骨骨折。

这起事故造成两车受损、 一人受

伤， 在交警到场处理时， 认定张先生

对事故负全责， 同时发现张先生还存

在酒驾的情况， 他也因此遭受了处

罚。

车损加人伤

全部需要他赔偿

“现在我面临的情况是， 两辆车

的车损需要处理， 但保险公司以我酒

驾造成事故为由拒绝理赔， 同事韩先

生也找我要医药费。 我现在太后悔

了， 当初就不应该好意载他……”

“你应该后悔的是， 喝了酒就不

应该开车！” 我告诉张先生， 事已至

此， 他面临的问题需要分开一件件分

析。

对于这起事故造成的损失， 张先

生投保的交强险还是应当在相应的赔

付额度内给予赔付。 因为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法定的机动车保

险， 它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依

法获得赔偿而设立的强制险种， 即使

张先生存在酒驾情况， 交强险还是应

当对相关损失进行赔付的。

至于张先生投保的商业险， 基于

保险合同的约定， 张先生酒驾肇事的

损失的确只能自行承担了。

“我自己查了法律规定， 我是好

意载同事回家， 至少对同事韩先生的损

失， 我可以少赔一些吧？”

我告诉张先生， 我国《民法典》 的

确规定：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 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

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

外。 “你酒后驾车造成事故， 属于上述

法律规定中的‘重大过失’。 因此， 基

于‘好意同乘’， 你的赔偿责任本来的

确应当减轻， 但由于你酒驾， 本可减轻

的责任又无法减轻了。”

酒驾仍搭车

同事也存在过错

得知几乎所有损失都得由他承担，

张先生满脸愁容、 长吁短叹： “我工作

刚满三年， 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 这下

全都要赔进去了……”

的确， 这起事故对张先生来说教训

深刻， 但我告诉他， 至少还有一个对他

有利的情节：

“你酒后驾车， 虽然是好意无偿搭

载同事， 但你的行为显然已将同事韩先

生置于危险之中， 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的重要原因， 对韩先生在交通事故中受

到的损害存在明显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然而， 韩先生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在法律法规严禁

酒后驾驶的情况下， 明知张先生在驾驶

车辆前存在饮酒行为， 并且他本身就是

和张先生共同饮酒的人， 应当预见到酒

后驾车的危险性， 也应当能充分认识到

在此种状态下搭乘车辆的潜在风险。 但

韩先生非但未劝阻张先生驾车， 还在没

能打到车的情况下搭乘他的车， 是主动

置自身于危险状态。

韩先生在上车后和张先生持续交谈

并告知住址， 致使张先生在操作导航软

件时未能关注道路情况， 是导致事故发

生的重要因素。 此外， 韩先生在上车后

没有自行系好安全带， 这也是导致他伤

情严重的重要原因。

综合这些情况， 韩先生对于自身遭

受的损害也存在一定过错， 负有一定的

责任， 依法应当减轻张先生的赔偿责

任。

我建议张先生不要回避问题， 而是

应当基于同事情谊， 主动上门探望韩先

生， 协商赔偿事宜。

在探望当天， 我和张先生事先约定

由我通过电话和韩先生进行沟通， 告知

相关法律规定和责任承担问题， 并解答

韩先生的疑惑。

通过法理情的辨析， 韩先生最终同

意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等到治疗终结

伤情恢复后， 与张先生一次性结算相关

费用。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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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七条规定： “非营运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

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 应当减轻其赔

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

外。”

该条款规定了 “好意同

乘” 的减责原则， 是为了弘

扬乐于助人的善良风俗。

所谓 “好意同乘 ”， 是

指非运营车辆的驾驶人基于

善意互助同意他人无偿搭

乘， 或者乘车人受非运营车

辆的驾驶人邀请 “搭便车”，

本质上是一种好意施惠行

为。

好意同乘的归责原则可

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首先， 好意同乘适用过

错责任原则， 这样有助于推

动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和帮

助。

其次， 好意同乘构成减

责事由， 即可以减轻驾驶方

对 “无偿搭乘人” 的赔偿责

任。

最后， 好意同乘中， 搭

乘者的人身、 财产安全处于

驾驶员的控制范围之内， 驾

驶员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

搭乘者， 若行为人具有侵权

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则不

能仅以好意同乘作为减责事

由。

好意同乘引发交通事故

造成损害结果， 且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 属于侵权

行为， 如果驾驶人必须全面

赔偿其无偿搭载行为产生的

侵权损害， 不利于形成互帮

互助的良好风气。

但是， 好意同乘者的无

偿搭乘行为也不等于其甘愿

冒一切风险， 好意驾驶人的

无偿搭载也不等于其不需要

承担任何责任， 驾驶人对搭

乘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仍负有

保障义务， 考虑到善意和无

偿的因素， 《民法典》 对好

意驾驶人的责任有所减轻 ，

驾驶人具有侵权的故意或重

大过失， 则不能被免责。

如果驾驶人酒后驾车 ，

或有在车辆行驶过程中看手

机、 超速等行为， 因而导致

交通事故发生的， 可认定为

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 如搭乘人有不系安全带

等情形， 则可认定搭乘人存

在过错。

总之， 无论驾车人还是

搭乘人， 都负有安全注意义

务。 作为驾车人， 如果碰到

有人搭顺风车 ， 应谨慎驾

驶， 确保搭乘人的人身财产

安全。 而搭车人如果明知驾

车人有饮酒等不宜开车的情

形， 也应当劝阻其开车。

“好意同乘”

可减轻赔偿责任

律师解析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5

2026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三

情
理

法

张先生加班后和同事一起吃饭喝酒，随后出于好意载同事

回家，不料发生交通事故，不但因酒驾遭受处罚，还需要承担两

车受损、 一人受伤的赔偿责任，这样的教训对他来说无疑十分

深刻。 那么，张先生能否因为“好意同乘” 而减轻责任呢？

好意载同事

酒驾酿成事故

辨析法理情

达成赔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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